
周转房屋租赁合同
甲方：出租人：国有资产管理处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担保人： （单位： ）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丙方：承租人： （单位： （以下简称丙方）

根据《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为明确甲、乙、丙三方的权利、

义务关系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一致，就丙方租赁甲方的周转房作为居

住使用等相关事宜，自愿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：租赁房屋的座落、面积

甲方提供农大东路 311 号 区 号楼 号住宅由丙方租赁使

用，房屋建筑面积 M2。门、窗、水、电、暖、天然气、供、排水设

施齐全完好。

第二条：租赁期限

房屋租赁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。

租赁期限满后，丙方须无条件的交回房屋。

第三条：租金交纳方式及期限

1、该房屋每平米租金为 元，租赁期内租金共计 元（包含

物业费、暖气费、垃圾费）。

2、丙方租赁使用房屋时产生的水、电、天然气等费用全部由丙方承

担。

3、周转房若作为宿舍使用，则房租需按实际居住人数进行分摊（实

际居住 1 人则 1 人承担整套房屋的房租、物业费、暖气费等费用）。

第四条：房屋及一切辅助设施产权归甲方所有，三方约定租赁房屋的

用途只能为居住使用，不得擅自改变租赁房屋的用途。

乙方作为丙方担保人需承担担保和管理的责任、履行担保和管理的义

务，每季度要对丙方租住房屋的安全使用情况和使用性质进行查看，做好

书面记录；协助丙方办理社区相关手续。

乙方在租住周转房期间需遵守《新疆农业大学周转房安全维稳责任

书》规定，乙方如发现丙方有违反上述规定中的内容的，应及时向甲方、

当地公安机关报告。如发生迟报、瞒报、不报等情形的，依法追究担保人

相应责任。

第五条：丙方须爱护租赁房屋内一切设施及相应公共设施（含天然气

卡、水电卡和钥匙等）

第六条：房屋的装修、维修、合同解除的条件等按照《新疆农业大学

周转房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七条：丙方在租赁期间要按规定和要求做好综合治理、消防安全、

计划生育、流动人员管理等工作；严格按照社区“3366 限时工作工作法”

入住及退房时到社区报备；并自觉接受甲方、乙方的指导、监督。租赁房

屋内严禁堆放、保存易燃、易爆危险品，违反要求，发生各类安全事故者，



一切责任由丙方自行承担。

第八条：违约责任

1、丙方逾期未支付租金的，从应支付租金之日起按 20%日计算延期

履行金额的滞纳金，逾期三个月未支付租金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按

本条第 5 款追究丙方违约责任。

2、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改变本合同约定的房屋用途，经甲方书面

要求整改后 15 日内仍然未改正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并按照本

条第 5 款的规定追究丙方违约责任。丙方对于房屋转租，若发生任何纠纷

应当由其承担全部责任，丙方经营活动若给周边居民造成影响，遭到投诉

的丙方应当立即整改，若给甲方造成损失，丙方应当承担全部损失（包括

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等相关费用）。

3、如甲方根据需要需提前收回租赁房屋，通知丙方一个月后，丙方

应按规定的期限无条件搬出，交回房屋，本合同自动终止。如丙方未按合

同约定及时交回房屋，丙方除应交付租金外，还须按实际占用房屋的时间

以每天 1 元/㎡的标准向甲方缴纳占用费，同时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（按

本条第 5 款执行）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的，此期间的水、电、暖、天

然气、治安、垃圾费、物业管理等全部费用均由丙方自行承担。

4、若丙方违约造成甲方损失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丙方支付

欠付款项，同时承担合同总额 30%的违约金，并承担甲方损失，该损失包

括但不限于由此产生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、评估费、差旅

费等费用，乙方对以上丙方全部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本合同壹式叁份，甲方丙三方各执壹份。本合同及附件三方签字、盖

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丙方：

联系电话：

身份证号：

年 月 日

周转房天然气卡、水电卡和钥匙等交接表

序号 名 称 数 量 接收人签字 接收日期 备注

1 天然气卡

2 水电卡

3 钥匙


